公 务 通 知
陕油教字〔2021〕30号

关于迎接2021年
陕西省教育工作综合督导的通知
各中小学： 

按照陕西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2021年陕西省教育工作综合督导的通知》（陕政教督办〔2021〕56号）要求，为做好迎检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督导时间
2021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
2、 督导内容（《2021年全省教育工作综合督导（市县
部分）细则（节选）》见附件）
1. 省级重点督导事项（6项）
（1）新冠疫情防控及校园安全工作落实情况；
（2）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及开展“双减”工作落实情
况；
（3）“五项管理”（作业、手机、睡眠、读物、体质）落实情况；
（4）省纪委监委部署的加强作风建设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情况；
（5）《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推进落实情况；
（6）教师队伍建设情况；
2.市级自查及督导县（区）事项（11项）：
（7）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情况；
（8）义务教育“大校额”“大班额”治理工作情况；
（9）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和随迁子女就学工作情况；
（10）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开展情况；
（11）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落实情况；
（12）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情况；
（13）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招生情况；
（14）普通高中实验教学条件保障情况；
（15）教育事业统计及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落实情况；
3.县级自查、市级核定督导事项（4项）：
（16）农村学校供暖保障工作；
（17）高中和培训机构中外合作办学工作中违规办学、宣传、招生等情况；
（18）学校语言文字规范化达标情况；
（19）体育美育政策落实情况。
三、督导方式
采取学校认真自查，省级随机抽查的方式进行。督导组通过明察暗访相结合，采取听取汇报、座谈了解、查阅资料、实地核查等方式开展实地督导。对发现的突出问题下发《督办单》，责令限期整改，视情召开反馈会。
4、 有关要求：高度重视，认真自查。各校要严格按照
国家和我省有关规定和要求，履职尽责，扎实做好秋季开学各项准备。要正确认识教育综合督导的目的和意义，切实提高认识，紧扣本次综合督导事项认真进行自查自纠，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要严格建立问题台账，严格落实整改和回访机制，确保发现的问题和隐患及时整改到位。请各校于9月6日前将自查情况书面材料报送中心指定邮箱。
联系人：韩江明   

电  话：029—86978192

电子邮箱：sypjzx_jx@163.com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日
附件
2021年全省教育工作综合督导（市县部分）细则（节选）
	序号
	督导事项
	督导内容

	1

	新冠疫情防控及校园安全工作落实情况
	按照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陕教体办〔2021〕25号）要求，逐项对照检查落实情况；

	
	
	按照陕西省教育厅印发的《陕西省校园卫生标准化管理体系的通知》（陕教体办〔2021〕2号）要求，逐项对照检查落实情况；

	
	
	校园“三防”建设情况：安全教育开展情况；校园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及演练开展情况；校园消防工作开展情况；防范中小学生欺凌工作情况；预防性侵害工作开展情况；预防溺水工作开展情况；校车安全开展情况；校园周边综合治理情况；以及学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排查落实情况；

	
	
	抵御和防范校园传教渗透情况；开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情况；开展信教、传教情况摸底排查及依法治理情况；

	2

	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及开展“双减”工作落实情况
	学习宣传党的教育方针的情况；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专项行动动员部署的情况；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专项行动六项重点任务完成情况；

	
	
	作业管理：学校落实作业管理要求工作开展情况；

	
	
	课后服务：是否采取措施动员部署所有义务教育学校“一校一案”制订课后服务具体实施方案，做到义务教育学校全覆盖，有需要的学生全覆盖；

	3

	“五项管理”（作业、手机、睡眠、读物、体质）落实情况
	作业管理：落实作业管理要求工作开展情况；

	
	
	手机管理：落实手机管理要求工作开展情况；

	
	
	睡眠管理：落实睡眠管理要求工作开展情况；

	
	
	读物：中小学课外读物推荐制度建立情况；中小学课外读物推荐程序落实情况；中小学课外读物使用和管理情况；

	
	
	体质：组织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及体育年报制度情况；体育课开设情况；中小学每周体育课4节，高中3节，着力保障学生每天校内、校外各1个小时体育活动时间；近三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率、优良率（%）的变化情况；

	  4

	省纪委监委部署的加强作风建设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落实情况
	专项整治工作在安排部署、开展督导检查、制度建设、舆论宣传引导等方面的情况；

	
	
	专项整治工作开展过程中受理群众信访举报、问题线索处置、典型案例通报曝光、追责问责等方面的情况；

	5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推进落实情况
	学习宣传《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及我省《若干措施》的情况；

	
	
	开展涉及教育评价规章文件的清理工作的情况；

	
	
	制定贯彻落实《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及我省《若干措施》的工作清单情况；

	6
	教师队伍建设情况
	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水平“两个不低于，一个不晚于”达标情况（“两个不低于”：指义务教育教师年平均工资、年平均工资收入均不低于当地公务员；“一个不晚于”指义务教育教师奖励性补贴发放不晚于公务员奖励性补贴发放时间）；

	7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情况
	纳入监测计划的优质均衡发展学校创建工作开展情况；

	8
	义务教育“大校额”“大班额”治理工作情况
	“大校额”治理情况；小学、初中学生班额情况，56人（含56人）以上班额占比情况（全省义务教育阶段56人，含56人以上大班额占比控制在2%以下）；

	9


	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和随迁子女就学工作情况
	常态化开展控辍保学工作：“七长”责任制落实情况，脱贫家庭学生台账是否建立并详实，劝返复学开展情况；

	
	
	随迁子女就学：随迁子女就学实施细则制定情况；

	10


	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开展情况
	推进治理教育乱收费的具体工作举措；

	
	
	对上级转办督办或群众反映的涉及教育乱收费问题线索核查处置情况；

	
	
	学校教育收费公示制度执行情况；

	11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落实情况
	近视防控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建立情况；

	
	
	近视防控经费投入情况，宣传引导落实情况；

	
	
	近视防控评议考核开展情况；

	12


	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情况
	教辅材料的推荐情况；

	
	
	教辅材料的选用情况（选用年级、学科、数量等）；是否选用省级《推荐目录》内的教辅材料；是否有教师指定学生购买《推荐目录》外的教辅材料等；

	
	
	教辅材料的征订管理情况，是否公示；学生是否自愿选用；学校代购流程是否规范；

	
	
	师生对教辅材料使用情况的反馈；

	13


	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招生情况
	学生全面发展体系建立情况；

	
	
	课程改革及学校课程体系建立情况；

	
	
	教学组织管理情况；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及发展指导体系建设情况；

	
	
	招生制度及招生资料；

	14


	普通高中实验教学条件保障情况
	是否出台工作方案；

	
	
	实验教学管理及经费投入情况；

	
	
	实验教学体系建设情况；

	15


	教育事业统计及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落实情况
	教育信息化体制机制建设；

	
	
	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

	
	
	2021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年度重点工作落实情况；

	
	
	教育信息化专项经费保障情况；

	
	
	学校信息化建设标准落实情况；

	16
	农村学校供暖保障工作
	学校供暖保障情况；

	17


	高中和培训机构中外合作办学工作中违规办学、宣传、招生等情况
	是否存在未审批招生、超额招生、违规转入普通班及其他违规招生情况；

	
	
	是否存在未经批准增加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标准；

	
	
	是否存在管理混乱，教学质量低下，制度不健全等情况；

	
	
	是否履行招生简章和招生广告备案等要求，是否有发布虚假招生广告行为；

	
	
	是否按照有关文件要求落实党建及意识形态工作；

	18
	学校语言文字规范化达标情况
	学校对照《中小学、幼儿园语言文字工作指导标准》开展达标创建自评情况；

	19
	体育美育政策落实情况
	开足开齐体育课、美育课情况；

	
	
	落实在校每天至少1小时体育锻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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